第一届兰州大学气排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兰州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
三、参赛单位：兰州大学各学院
四、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16年9月23日—27日
比赛时间：2016年10月24日

比赛地点：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体育馆

五、参赛条件及报名办法

（一）参赛条件：
1、参赛运动员必须为具有兰州大学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2、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该学院注册学生。

3、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学校各项有关规定并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且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
（二）报名办法：

1、参赛队必须以学院为单位组队参赛。

2、各学院限报男、女队各一支。

3、各队队员队服须统一且标有明显号码，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4、各队限报队员6名，教练1名，领队1名。

5、9月27日为报名最后期限，逾期不予受理。报名用U盘将参赛队员名单(注明男、女队)交到兰州大学榆中校区西区三楼体育教研部办公室赵海军老师处。（邮箱：tyb@lzu.edu.cn)同时缴纳比赛保证金200元人民币。注：报名用宋体字，字号为四号。另：将领队或教练的联系方式打在名字后。

6、9月27日（星期二）下午4:30在榆中校区西区田径场会议室举行联席会议，届时进行分组抽签，请各学院教练员准时参加。

六、竞赛规则及比赛方法：
（一）竞赛执行的规则
竞赛执行中国排球协会2016年审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特殊规则

1、比赛人数：比赛为4人制；
2、比赛用球： KWT3001 USEFUL（宇生富）牌气（轻）排球；
3、比赛场地：比赛场地6m×12m。在端线后1米处设一条与端线平行的跳发球限制线；

4、比赛网高：男子组2.1米，女子组1.9米；

5、触网犯规：比赛过程中触及标志杆及标志杆以内的球网为犯规；

6、过中线：除脚以外，身体任何部位触及对方场区即犯规；

7、过网拦网：在对方完成进攻性击球后，允许手过网拦网；

8、跳发球的限制：跳发球时，必须在端线后1米处跳发球限制线后起跳，起跳踏及限制线即为犯规；
（二）比赛方法

1、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制比赛（贝格尔编排法），第二个阶段采用交叉淘汰制比赛。

2、单循环赛决定名次办法：采用3局2胜，每球得分制；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如遇两队或者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采用以下方法决定名次：A(胜局总数) / B(负局总数)=C值，C值高者名次列前。如C值相等，则采用X(总得分数) / Y(总失分数)=Z值，Z值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3、取消第1、2局的21分分限，当20:20时，直至胜2分为胜该局；决胜局15分，当14:41时，直至胜2分为胜该局。

4、比赛队需提前15分钟到比赛场地进行热身。

5、比赛中非决胜局每队可要求一次暂停，决胜局可要求两次暂停。

6、高水平运动员不参加此项赛事。

七、违规违纪处罚办法：

1、比赛时间定在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三十分开始，迟到十五分钟赛会将视为弃权处理，第二场的比赛在四点五十分开始，有比赛的球队应提前十分钟到场，待第一场比赛结束后开始比赛。

2、本队队员在比赛期间有违反赛会纪律，包括不尊重裁判、谩骂或侮辱对方、打架斗殴、冒名顶替等行为者，将罚没全额保证金。

3、球队弃权应提前一天向裁判长说明，否则罚没20%保证金。

八、裁判

体育部教师及学生裁判员担任裁判工作。

九、其他

1、无违纪行为的球队，在比赛结束后将退还保证金。

2、对比赛如有异议，可有书面形式上报仲裁委员会处理。

3、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本规程解释权在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
兰州大学体育委员会
                           二○一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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